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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财预〔2019〕47号

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专项资金的通知
芒市财政局、梁河县财政局、盈江县财政局、瑞丽市财政局：

根据州级财政预算安排情况，按照《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关于表扬2018年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优秀乡优秀村的通报》（德办通〔2019〕4号）文件，现将2018年度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优秀乡、优秀村以奖代补资金下达你县市（见附表），此资金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中安排，收入时列入“1100229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，支出时列入“20199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”支出。请严格资金管理，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附表:2018年度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优秀乡、优秀村以奖代补资金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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